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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这个案件
,

你认为该如何来分析和判 断

现行 《合同法 》第 条规定
“

赠与合同是赠

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
,

受赠人表

示接受赠与的合同
” 。

另有 条 款规定
“

赠

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

与
” 。

第 款规定
“

具有救灾
、

扶贫等社会公益
、

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

合同
,

不适用前款规定
。 ”

从上述 《合同法 》对赠与合同的概念性规定可

以看出
,

赠与合同不仅需要赠与和受赠双方意

思表示一致
,

还需要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
,

这

种契约在民法理论上被称之为
“

要物契约
” 。

也

就是说
,

这种契约的成立需要
“

标的物实际交

付
” 。

换句话说
,

在标的物未交付前
,

这种契约

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
。

这是从一般概念上解释

赠与契约的一般性质
。

但是
,

如果这种赠与与

救灾
、

扶贫等公益事业关系密切
,

则不能适用

上述对赠与契约的一般解释
。

判断本案的关健在于案中赠与契约是否成立
,

这

是双方争执的地方
,

也是案件输赢的关键
。

这正是本案争论的焦点
。

甲方主张该赠与契约

可以撤销
,

其法律依据是现行 《合同法 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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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和第 条第 款 乙方主张该赠与契约不得

撤销
,

其法律依据显然是 合同法 》第 条第

款
。

所以
,

判断该项契约是否成立关键在于对

合同法 》第 条第 款规定的
“

救灾
、

扶贫

等公益事业
”

应该如何解释
,

即是否可以扩大

解释
,

或者只能严格解释
,

这是判断本案赠与

承诺是否必须履行的关键
。

渠老 师的观点呢

首先
, “

救灾
、

扶贫等公益事业
”

这段文字是前

后内容的平行列举
,

还是对
“

公共事业
”

的限定

列举
,

这是解释第 条第 款必须回答的问题
。

我认为应该解释为后者
,

即限定列举
。

其次
,

需要回答
“

救灾
、

扶贫
”

的意义所在
。 “

灾
”

者
,

首举
“

水
”

与
“

火
” ,

而水火无情是常理
,

所以在救灾问题上容不得半点马虎
,

更容不得

虚假意思表示
,

因此
,

对此类赠与承诺的意思

表示应该课以履行义务
。

所谓
“

扶贫
” ,

是中国

特有的概念
,

我国的扶贫概念应该分等级理解
。

第一是
“

贫
”

的概念等级
。

这种等级从低到高可

以分为 对衣食住行之
“

贫
”

的扶助 对初级教

育之
“

贫
”

的扶助 对文化生活之
“

贫
”

的扶助

等等
。

其中
,

对衣食住行之
“

贫
”

的扶助基本上

应该等同于
“

贩灾
” ,

对这种承诺应该解释为准

义务
,

即只要不出现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

化
,

就应该如期承诺履行合同
。

对初级教育之

“

贫
”

的扶助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发展
,

应该属

于慈善事业范畴
,

受道德规范制约
。

而对文化

生活之
“

贫
”

的扶助
,

其所需的救助程度与前两

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距
,

这一点不言 自明
。

那你的意思是说本案的赠 与承诺只 受道德规范

的 约束

从本案的具体内容一一即
“

为中国西部及老少

边穷地区培养和造就民族文艺新人
”

这一基金

会的 目的看
,

我认为它已经超出了《合同法 》立

法理念中的
“

扶贫
”

概念
,

所以
,

不属于法律解

决的问题
,

而应交给道德
“

法庭
”

解决
。

新远见 其实
,

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的 目的在于得到这笔

捐款
,

按渠老 师的说法
,

在诉诸法律后
,

这笔捐

款很可 能得不到 了
。

渠 涛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在诉讼之外可以采用别的

方法
。

比如

第一
,

可以采用忠告
,

或称警告甲方的做法
,

如

果 甲方不如约履行承诺
,

会给甲方带来不利益
,

即大幅度降低其形象
。

第二
,

如果无视上述忠告
,

甲方可以采取在一定

的范围内消除甲方已得利益的做法
。

如登报声

明甲方没有如期承诺履行赠与等
。

这在法理上

应该解释为恢复原状
,

因此不构成毁损 甲方名

誉

第三
,

附带需要说明的是
,

乙方在甲方没有履行

其承诺之前
,

即该赠与合同没有成立之前
,

就将

捐赠证书发出
,

不能不说乙方在这一行为存在

一定的过失
,

这一点可以为甲方提供一个抗辩

的理由
。

新远见 按你的看 法
,

这个案件最后 的结果是什 么样子

渠 涛 第一
,

作为法院判决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甲方

必须履行该承诺
。

因为
,

根据上述的分析
,

判决

援用第 条第 款过于勉强

第二
,

即使甲方在本案中胜诉
,

但它所付出的代

价将会是非常沉重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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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访谈后记 】

在记者采访结束之后
,

这起本市首例公益基金赠与

纠纷案也有了结果
。

崇文法院一 审判决长城裕龙 向朝霞

工程给付 万元
。

审理此案的法官解释 公益事业的赠

与合同
,

只要参加捐赠仪式承诺赠与
,

就必须依法履行
,

不能反悔
。

一 场诉讼是结束了
,

但两位学者对于同一事实
,

引用

同一个法律的条款
,

却得出了完全不 同的结论
。

看来
,

法

律本身的建设也得与时俱进了
。

新远见 一 、


